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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2940万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认购股份的 2940

万股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本次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5

月 27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有关情况概述 

2011年7月14日至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2011年8月8日召开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不超过16,000万股，发行价格

为不低于8.87元/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136,374万元。 

2012年1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调整方案。 

2012年2月10日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调整方案。公司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20,000万股，

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6.12元/股，拟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116,374

万元。 

2012年4月11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2012年5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690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20,000万股新股。 

2012年11月23日，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9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18,304 

万股股份，特定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0335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2

年11月23日，募集资金总额为1,120,204,8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0,77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079,434,800.00元。 

2012年11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预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的预登记。 

2012年12月7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8,304 万股股份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份限售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18,304万股股份，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认购的2940万股股票限

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2月07日，其他八家股东承诺认购的

股票限售期均为12个月，已经办理上市流通（详见公司《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3-104）。 

2、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出具了

《关于避免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承诺函》，

承诺：目前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及下属除发行人外的其它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

业竞争关系。同时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承诺：在本院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期间，本院及下属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任

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利用对发行人的控股关系做出

任何有损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在承诺期间，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履行了承诺义务。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为2940万股。  



2、本次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6年 05月 27 日。 

3、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明细表： 

有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全部持股（股） 

本次解除限

售的股份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比例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83,001,934 29,400,000 6.03% 4.97% 

 

四、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103,526,371 17.51% -29,400,000 74,126,371 12.53% 

1、国家持股  0 0.00%     - 0 0.00% 

2、国有法人持股 57,623,343 9.74% -29,400,000 28,223,343 4.77%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7,163,064 1.21%      - 7,163,064 1.21% 

4、境内自然人持股 38,739,964 6.55%      - 38,739,964 6.55% 

5、高管股份 2,992 0.00% - 2,992 0.0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487,837,889 82.49%    29,400,000.00  517,237,889 87.47% 

1、人民币普通股 487,837,889 82.49%    29,400,000.00  517,237,889 87.47%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591,364,260 100.00%   591,364,260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

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保荐机构对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六、控股股东对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暂无计划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5%以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并承诺：如



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并

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

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七、备查文件 

1、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的说明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05 月 25 日 




